
重点工作 2024年工作重点及工作情况

举借政府债务情况

        截止2024年底，富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348,195万元。其中：一般债务限额6,900万元；专

项债务限额341,295万元。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01,160万元，其中：一般债务余额4,522万元；专项

债务余额296,638万元。

基层“三保”

        2024年，富民县切实兜牢兜实“三保”底线，主要开展以下工作：

        一是完善预算编制，足额测算“三保”需求。富民县对照中央和省级“三保”政策清单，严格按

照“三保”保障范围标准、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比例测算“三保”需求并纳入年初预算。

        二是严抓预算执行，明确支出优先级次。安排年度预算时，保持“三保”支出的优先顺序，全

力支持教育、社保和卫生健康等政策落实，按需足额保障、确保不留缺口，防范化解“三保”风险

。
        三是加强指标监测，强化日常工作监督。在日常工作中通过“三保”标识，动态监控“三保”执

行进度，动态调整月度支付计划，确保“三保”足额保障，促进财政平稳运行。

        2024年富民县“三保”支出8.85亿元，“三保”足额保障到位，未发生“三保”风险事件。

预算绩效管理情况

        2024年，富民县财政局全面深化预算绩效管理，成效显著。在事前绩效评估方面，选取具有

代表性的富民产业园区公共租赁住房维护管养专项资金、富民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严重精神障碍
患者生活补助、富民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富民县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项目资金、富民县人民
政府办公室网络等级保护建设及评审资金4个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，从项目立项必要性、投入经

济性、绩效目标合理性、实施方案可行性、筹资合规性等多维度把关，评估审减资金100万元，有

效避免财政资金浪费。在预算编制环节，强化绩效目标管理，实现预算单位项目的绩效目标全覆
盖，加强绩效目标审核，对不合理目标及时调整完善，从源头提升预算编制科学性。预算执行
中，开展绩效运行跟踪监控，范围覆盖2024年本级财政安排的专项资金支出和2024年上级财政专

项转移支付资金支出，建立动态跟踪机制，按季度监控项目，对执行进度慢、绩效目标偏离的项
目及时预警并督促整改。扎实开展绩效评价，组织县级部门（单位）完成绩效自评，评价范围涉
及2023年度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，评价的对象涉及2023年度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全部资金（包括

本级安排的资金、上级转移支付资金），同时做好2023年度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预算执行情况绩

效自评工作，实现县级部门整体支出和项目支出自评全覆盖。在自评的基础上，选取有代表性的
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补助资金、民政部门认定且属生活困难重点优抚对象补助等14个项目开展2023

年度财政重点绩效评价，涉及资金8,718.42万元，其中：整体评价5个，金额7,852.55万元；项目评

价8个，金额865.87万元；政策评价1个。绩效评价结果已在富民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开（公开

渠道为政府信息公开模板下的“法定主动公开内容—县级财政预决算—绩效评价”），主动接受社

会公众监督。根据绩效评价结果进行问题整改，并作为预算安排、政策调整和资金分配提供的重
要依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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